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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部分单元四：制度与政治演变

引　言

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订了《中国历史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07），课程选修部分的六个单元为历史专题，以增加学生对中国文化不同层面的认识。

为支援教师对高中中国历史选修单元四：「制度与政治演变」的教学，教育局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组与中文大学历史系合作，编订了本支援教材。本教材套分为三大部分：「田制与政治兴衰」、「兵制与国势强弱」及「科举制与人才消长」，涵盖这三项主要制度与中国历代政治演变的关系。

本教材套版权由教育局及中文大学历史系共同拥有。部分历史图片获李杰泉博士授权使用，本局谨此致谢。任何人士不得翻印以作商业用途。若对教材提出意见和建议，请致函：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13楼1319室
教育局课程发展处
总课程发展主任（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
或
传真：2573 5299 / 2575 4318
电邮：ccdopsh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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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制、兵制及科举制度是历史上三种重要制度，它们与政局的变化关系极为密切，本单元旨在阐述这些制度与政治演变的关系。
田制方面，将分析儒家的理想，所以首节专门讲述井田制。汉代儒家士大夫一直以井田是古代圣王的制度而大力鼓吹限制地主占田的数目，但如汉武帝等的为政者却一直对这种建议非常小心，原因是会得罪世家大族的利益。在王莽称帝时期，他真的严厉执行了「限田」，结果遭到空前的反对，很快也收回了成命。北魏开始行均田制，但均田制并非来自古代的井田思想，而是源于鲜卑部落「分土定居」的习惯，亦即是共主将不同的土地分配给归顺的部落，换取这些部落的军事支持。也是因为这种鲜卑部落的习惯，下至隋唐，中国北方出现了府兵制。
兵制方面，本单元围绕着征兵制与募兵制的讨论。不少历史学者一直推崇府兵制，认为这种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兵制，不单可保证兵源；而且兵农合一，不用国家太大的财政支持。其实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均田成功，力役也要轻，否则府兵那有机会在乡间耕种田地？唐代中叶以后，战争频繁，府兵的力役已经加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导致府兵的逃亡；而府兵逃亡，又再延长没有逃亡的府兵的服役年期。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已经发现连宿卫京师的府兵也大多逃亡了，这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于是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目的是增加朝廷的收入，雇佣军人以应付国家随时出现的危机；与此同时，地方长官也招募兵士，后者演成藩镇之兵。若财政收入充裕，中央能够驾驭地方；但万一中央财政出现问题，此消彼长，中央军力便落后藩镇而导致朝代衰亡。明代早期的卫所有点像府兵制，也是世袭的军户，因此两者的问题也相像。
毫无疑问，科举制度是选取官员的成熟制度。在早期历史，高级官员基本上是京城附近的贵族和大族，他们通过介绍（所谓荐举）或其他类似的途径入士。在科举考试的历史中，隋唐是一个关键的时代，虽然朝廷仍多关中和山东的大族，但通过考试，则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材来到京师考试，中式后一些留在京城，也有许多回到地方。这种安排，不单打击了世家大族对政治的垄断，也加强了各地对中央朝廷的向心力，有利维持大一统政权。除了科举之外，中国一直尝试在中央和各地兴办学校，但是一直并不太成功。科举制度对于明朝政治、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科举制度能成功吸纳社会精英、消磨潜在的反对力量，令皇朝政权空前稳固；但亦无可避免地成为官僚派系斗争的战场，明末东林党、复社的复杂现象，正是这种斗争的反映。而科举成功背后的功名利禄，使社会大众对于功名产生盲目的崇拜，促进社会的低下层透过科举往上流动。而八股文考试的需求，也催生了庞大的文化产业，艾南英就是明末著名的八股文考试「鸡精书」编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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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重心：井田制的理想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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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公元前372-289年），战国时代儒家代表人物，以下是他对田制的建议：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引文大意：孟子认为郊野和城市各行不同的税法。卿以下必有供祭祀用的田五十亩，剩余的人则一夫给田二十五亩。无论身死或是搬迁都不能离开本乡。在井田之下，邻里间互相友爱扶持。一方里为一井田，共九百亩，其中为公田。一井有八家，每家各拥百亩地，八家共同耕作公田。耕作公田的事务完毕，才理私田，用以区别野人。
参考：赵岐注；孙奭疏；廖名春、刘佑平整理；钱逊审定：《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整理本），卷五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63-165。
[image: image7.jpg]



韩婴（公元前200-130年），汉文帝时曾任博士，汉景帝时官至常山太傅，后人又称他韩太傅。以下是他对古代井田制度的理解：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引文大意：韩婴在此指出古代井田制的内容。古代八家为一井田，一方里为一井，阔和长各三百步为一里，一井田共九百亩。阔一步，长一百步为一亩；长阔各一百步为一百亩。八家为邻居，每家各得百亩地。其余的劳动人口，每夫得二十五亩。各家共同耕作公田十亩。另有二十亩地为各家的房屋，每家占地二亩半。八家互相承担，治安、疾病、收获等皆互相分担、分享，所以百姓能和平共处，相亲相爱。
参考：韩婴着，许进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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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堀敏一着，韩国盘等译：《均田制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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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汉书‧食货志》：「哀帝即位以后，师丹辅助政事。他建议说：『古代的帝王，没有哪一个不是先设立井田，然后治理国家才能达到太平的。』」


资料来源：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页1416。
[image: image11.jpg]



	班固《汉书‧王莽传》：「王莽说：『古代八家同作一井田，耕作时同住一个棚子，一夫一妇分田一百亩，按十分之一交租税，就能够国家丰裕，人民富足，于是歌颂的舆论兴起来了。这是唐、虞时代的政策，夏、商、周三代所遵行的。』」


资料来源：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页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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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指出古代的井田制度在战国时代遭到破坏：
	「秦用商鞅变法，改变古代帝王的制度，废除井田，土地允许自由买卖。『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富人的田多得把田间的道路连接起来，贫民却没有竖立锥子一样小的土地。）富人又垄断川泽、山林的财富，纵情享乐，超越制度，彼此以过份奢侈相夸耀；邑中有像君主一样尊贵的人，里中有像公侯一样富有的人，小民怎能不穷困？……汉朝兴起，沿袭秦朝的制度没有改变。在目前，古代的井田制，虽然仓猝之间难以实行，但也应该稍微接近古代，『限民名田』（限制豪民占有田地的数目），用多余的田地来赡养缺乏土地的贫民，同时堵塞兼并土地的道路。」


资料来源：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页141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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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汉书‧食货志》：「哀帝即位以后，师丹辅佐政事，他建议说：『……现在经过好几代长期的安定，富有的官吏和百姓，资产数万万；而贫弱的百姓越来越穷困。……现在不可能完全改回到井田制去，但应该对占有田地和奴婢略作出限制。』哀帝把师丹的建议交下去让大臣们讨论。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上奏章请求：『诸侯王和列侯都可以在自己封国内占田；住在长安的列侯和公主，都可以在京外的县或道占田。从诸侯王到关内侯和吏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和吏民三十人。以三年为期，要做到符合上述规定，逾期将不符合规定的田地和奴婢没收到官府。』诏令颁布后，一时田宅和奴婢的价格降得很低。当时丁、傅两家注一当权，董贤注二尊贵，都认为对自己不利，加以反对。哀帝下诏『且待以后再说』，于是停止施行。」


注一：丁、傅两家：丁家是哀帝母亲丁氏家族；傅家乃哀帝祖母傅氏家族。
注二：董贤：哀帝宠臣。
资料来源：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页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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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哀帝时，师丹在「限民名田」的建议内，还有以下的主张：
	《汉书‧哀帝纪》：「商人不准占有田地，担任官吏，违反者按法律惩处。」


资料来源：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页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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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汉武帝时代，针对于商人占田的问题，皇帝曾经有以下的命令：
	「有市籍的商人和家属，都不得占有农田，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资料来源：柯美成编：《理财通鉴－历代食货志全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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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王田制度
	《汉书‧食货志》：「平帝死后，王莽居摄，终于篡夺了帝位。……他下令说：『……现在决定，把天下所有的田改名叫「王田」，奴婢叫「私属」，都不许买卖。凡男性人口不满八口之家，而占有的田超过九百亩的，必须把多余的田分给九族以内的亲属或同乡邻里。』当时违反这个法令，处罚很严厉，直到处以死刑。制度的规定又不明确，官吏借此贪赃枉法。天下一片愁怨声，受刑的人很多。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以后的第三年，王莽知道百姓愁怨，下诏令所有的王田和私属，都允许买卖，不要受原有法令的拘束。」


资料来源：张烈主编：《汉书注译》（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页1416-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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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有中郎区博进谏说：
	「井田虽圣王之法，其废久矣。……今欲违民心，追复千古绝迹，……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


资料来源：转引自钱穆：《秦汉史》（香港，缺出版社，1969年），页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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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荀悦谓：「且夫井田之制，不宜于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


引文大意：荀悦认为井田制不适宜于人口众多的时期，土地充足而人口少，才有可能实行。在人口少的时期不用，反而立于人口众多的时期，各处满布豪强，进行改革，会使他们有忿怨之心，容易产生纷乱，井田制难以实行。
参考：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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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年间进士刘鸿翱综论古代井田制度的时候，有以下的议论：
	「井田下有利益于民，上无害于君，而不能复，盖其势有不行者矣。论者曰：复井田必夺富民之田，以与贫民，富民不服必生乱。」


资料来源：刘鸿翱：〈井田论〉，载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十一治体，治法上，21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页286。
建议讨论问题：
1. 据资料一至三井田制度的内容，你想为什么古代的士大夫会推崇这个制度？
2. 从资料四、五师丹和王莽的言论，反映汉代的士人是如何理解实施这种制度带来的效果？
3. 据资料六，董仲舒的意思，「限民名田」有什么好处？ 

阅读资料七、八、九，回答以下三问：
4. 西汉政府对商人占田采取什么态度？这种态度背后是什么思想？
5. 师丹的思想中，在土地平均分配的大前提下，如何对贵族和商贾的土地占有形态进行打击？
6. 师丹的「限田」政策是否成功？丁、傅两家以及董贤为什么反对「限田」的政策？
阅读资料十、十一，回答以下两问：
7.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严重，不少农民贫无立锥之地，王莽的措施按道理应得到不少人支持，为什么反对之声不绝？甚至有官员进谏时说此「违民心」呢？
8. 钱穆认为，王莽行政，重礼制，恤民生，着眼于社会经济，但病在拘古，于现实环境于不顾。（见钱穆：《秦汉史》，香港，缺出版社，1969年，页278-285。） 你同意吗？
9. 有学者认为，古代的井田制度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你同意吗？试据上述资料十二、十三，论述井田制度在实行上的困难。
导论








建议分析内容：





井田制的主要内容。


西汉限田和王莽王田制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





探讨问题建议：





井田制的理想是怎样的？它能否在历史上落实？





探讨问题建议：井田制的理想是怎样的？它能否在历史上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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